
股票代码：002737� � �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15-009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5年4月2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议案于2015年3月27日通过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董事九人。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公司监事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关彦斌先生主持，与会董事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截至 2014年12月31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可置换金额合计为人民币62,

621.74万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截至 2014�年12月31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瑞华核字【2015】 01670013号”《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投入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可置换金额

1

五常葵花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扩产项目

18,935.53 5,304.28

2

重庆公司“退城入园”搬迁扩建项目

26,317.87 16,598.97

3

伊春公司扩产改造项目

11,123.65 7,654.49

4

佳木斯公司异地建设项目

13,562.58 11,786.82

5

唐山公司现代生物制药项目

25,562.35 16,395.56

6

研发中心项目

4,881.62 4,881.62

7

营销网络中心建设项目

10,905.90

8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3,600.00

合计 ———

124,889.50 62,621.74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同等金额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62,621.74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及专项财务资

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的议案》

公司上市募投项目中五常葵花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扩产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葵花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常葵花）负责实施，该公司的股权比例为本公司持股99.82%，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葵花药业集团医药有限公司持股0.18%。此项目设计投资总额为18,935.53万元。

（一）增资扩股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对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4400万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增资完毕后，五

常葵花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其中公司持股五常葵花99.9%，葵花药业集团医药有限公司持股0.1%。

（二）财务资助

同意该募投项目实施尚需投入的募投资金，公司以专项财务资助方式实施。资助费用根据资助金额和

资助时间，按照双方协定的利率（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向五常葵花收取资金使用费。授权公司总经理根

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执行上述募集资金后续投入。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增资实施募集资金投入

的议案》

公司上市募投项目中研发中心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葵花）

负责实施，此项目设计投资总额为4,881.62万元。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对哈葵花增资4,881.62万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佳木斯）有限公司增资及专项财

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的议案》

（一）增资扩股

公司上市募投项目中佳木斯公司异地建设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佳木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佳木斯公司）负责实施，此项目设计投资总额为13,562.58万元。

公司决定使用募集资金对葵花药业集团（佳木斯）有限公司增资7,500万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增资完

毕，佳木斯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

（二）财务资助

同意该募投项目实施尚需投入的募投资金，公司以专项财务资助方式实施。资助费用根据资助金额和

资助时间，按照双方协定的利率（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向佳木斯公司收取资金使用费。授权公司总经理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执行上述募集资金后续投入。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鉴于吴淑华女士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职务，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朱同明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财务负责人职务，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备查文件：

1、《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日

股票代码：002737� � �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15-010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5年4月2日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应到监事三人，实到监事三人，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一致讨论，

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同等金额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62,621.74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及专项财务资

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的议案》

（一）增资扩股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对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4400万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二）财务资助

同意该募投项目实施尚需投入的募投资金，公司以专项财务资助方式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增资实施募集资金投入

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对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增资4,881.62万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佳木斯）有限公司增资及专项财

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的议案》

（一）增资扩股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对葵花药业集团（佳木斯）有限公司增资7,500万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二）财务资助

同意该募投项目实施尚需投入的募投资金，公司以专项财务资助方式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备查文件：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4月2日

股票代码：002737� � �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15-011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之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现将葵花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具体情

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 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1327�号

文《关于核准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本公司于 2014�年 12月30日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3,650�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36.53�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48,632,

750.00元，本公司已经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经此发行，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46,000,000�

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及 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增加募集资金1.36亿元用于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披露,�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按轻重缓急顺序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万元）

（1） 五常葵花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扩产项目 18,935.53

（2） 重庆公司“退城入园”搬迁扩建项目 26,317.87

（3） 伊春公司扩产改造项目 11,123.65

（4） 佳木斯公司异地建设项目 13,562.58

（5） 唐山公司现代生物制药项目 25,562.35

（6） 研发中心项目 4,881.62

（7） 营销网络中心建设项目 10,905.90

（8）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3,600.00

合 计 124,889.50

为了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以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先行用于上述项目的建设，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以募集资金对前期投入的该部分资金进行置换。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

投资需要，资金缺口将由公司自筹解决。

三、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 31�日，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置换金额合计为人民

币62,621.74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

额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可置换金额

1

五常葵花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扩产项目

18,935.53 5,304.28

2

重庆公司“退城入园”搬迁扩建项目

26,317.87 16,598.97

3

伊春公司扩产改造项目

11,123.65 7,654.49

4

佳木斯公司异地建设项目

13,562.58 11,786.82

5

唐山公司现代生物制药项目

25,562.35 16,395.56

6

研发中心项目

4,881.62 4,881.62

7

营销网络中心建设项目

10,905.90

8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3,600.00

合计 ———

124,889.50 62,621.74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截至 2014�年12月31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瑞华核字【2015】 01670013号”《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四、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实施

公司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开展需要，符合公司的

整体发展利益；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

时间不超过 6�个月，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一）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

议案》，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62,621.74万元置换公司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同等金额。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62,621.74万元置换公司已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同等金额。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62,621.74万元置换公司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同等金额。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葵花药业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其《招股说明书》披露并承

诺的募集资金计划用途，且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同意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葵花药业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置

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没有超过六个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东海证券同意葵花药业本次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备查文件：

1、《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之独立意见》

4、《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5、《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瑞华

核字【2015】 01670013号）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日

股票代码：002737� � �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15-012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黑龙江葵花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及专项财务资助

实施募集资金投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 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1327�号

文《关于核准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本公司于 2014�年 12月30日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3,650�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36.53�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48,632,

750.00元，本公司已经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经此发行，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46,000,000�

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及 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增加募集资金1.36亿元用于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披露,�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按轻重缓急顺序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万元）

（1） 五常葵花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扩产项目 18,935.53

（2） 重庆公司“退城入园”搬迁扩建项目 26,317.87

（3） 伊春公司扩产改造项目 11,123.65

（4） 佳木斯公司异地建设项目 13,562.58

（5） 唐山公司现代生物制药项目 25,562.35

（6） 研发中心项目 4,881.62

（7） 营销网络中心建设项目 10,905.90

（8） 补充流动资金 13,600.00

合 计 124,889.50

为了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以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先行用于上述项目的建设，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以募集资金对前期投入的该部分资金进行置换。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

投资需要，资金缺口将由公司自筹解决。

三、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及专项财务资助实施募集

资金投入之事项

公司上市募投项目中五常葵花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扩产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葵花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常葵花）负责实施。目前该公司的股权比例为：本公司持股99.82%，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医药有限公司持股0.18%。此项目设计投资总额为18,935.53万元人民币。

（一）五常葵花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五常镇亚臣大街27号

3. 法定代表人：关彦斌

4. 注册资本：5,600.00�万元人民币

5.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5,590万元人民币，比例99.82%，公司全资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持股10万元人民币，比例0.18%。

6.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7. 经营范围：生产胶囊剂、软膏剂、栓剂、丸剂（蜜丸、水丸、浓缩丸、水蜜丸）、颗粒剂、口服液、片剂、散

剂、滴丸剂、中药提取

8. 成立日期：1998年6月5日

9.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止，五常葵花（单体）的资产总额为67,968.25万元，负债总额为36,799.66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所有者权益为31,168.59万元，营业收入为91,405.0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11,908.91万元。

（二）增资事项概述

公司决定使用募集资金对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4,400万元人民币， 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增

资完毕后，五常葵花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持股五常葵花99.9%，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葵花药业

集团医药有限公司持股五常葵花0.1%。

（三）专项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公司承诺，该募投项目实施尚需投入的募投资金，公司以专项财务资助方式实施，具体约定条款如下：

1.资助金额：不超过14,535.53万元人民币；

2.资金用途：五常葵花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扩产项目，每次借款额度根据该项目具体资金需求

确定；

3.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该项目竣工投产；

4.资助费用：根据资助金额和资助时间，按照双方协定的利率（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向五常葵花收

取资金使用费；

5.偿还方式：五常葵花以财务资助形式利用募集资金实施本公司上市募投项目，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后，五常葵花以日常经营活动获得的资金将财务资助本金及利息偿还本公司，本公司将偿还本息计入

流动资金账户。

（四）审议程序

上述以增资及提供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事项业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

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其他股东情况及财务资助措施

五常葵花另一股东葵花药业集团医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经本公司决定，该公司不对五常

葵花实施财务资助。

五、财务资助风险防控措施

公司建立健全了财务内部控制制度，能够实施有效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资金安全。五常葵花是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六、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五常葵花增资及专项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事项之独立意见

1、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五常葵花增资及专项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事项，为公司根据

五常葵花经营状况、股本结构特点而采取实施的募集资金投入方式，不涉及到关联交易，没有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2、综合考虑五常葵花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专项财务资助有偿原则等因素，一致认为使用募集资金对五

常葵花专项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之事项，有利于改善五常葵花资产结构，并有利于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顺利实施，推动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3、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五常葵花增资及专项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之事项。

七、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审议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增资及专项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的议案》，对上述事项进行审议并通过作出决议。

备查文件：

1、《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日

股票代码：002737� � �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15-013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葵花药业

集团（佳木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及

专项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 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1327�号

文《关于核准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本公司于 2014�年 12月30日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3,650�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36.53�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48,632,

750.00元，本公司已经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经此发行，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46,000,000�

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及 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增加募集资金1.36亿元用于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披露,�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按轻重缓急顺序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万元）

（1） 五常葵花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扩产项目 18,935.53

（2） 重庆公司“退城入园”搬迁扩建项目 26,317.87

（3） 伊春公司扩产改造项目 11,123.65

（4） 佳木斯公司异地建设项目 13,562.58

（5） 唐山公司现代生物制药项目 25,562.35

（6） 研发中心项目 4,881.62

（7） 营销网络中心建设项目 10,905.90

（8） 补充流动资金 13,600.00

合 计 124,889.50

为了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以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先行用于上述项目的建设，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以募集资金对前期投入的该部分资金进行置换。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

投资需要，资金缺口将由公司自筹解决。

三、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佳木斯）有限公司增资及专项财务资助实施

募集资金投入之事项

公司上市募投项目中佳木斯公司异地建设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佳木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佳木斯公司）负责实施，此项目设计投资总额为13,562.58万元人民币。

（一）佳木斯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葵花药业集团（佳木斯）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山街88号

3. 法定代表人：关彦斌

4. 注册资本：2,500.00�万元人民币

5.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比例100%

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 经营范围：胶囊剂、片剂、颗粒剂、丸剂（蜜丸、水丸）、糖浆剂、散剂（含外用）、酒剂（含中药提取）

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8. 成立日期：1998年9月9日

9.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止，佳木斯葵花的资产总额为16,843.09万元，负债总额为12,756.70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所有者权益为4,086.39万元， 营业收入为10,227.84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04.67万元。

（二）增资事项概述

公司决定使用募集资金对葵花药业集团（佳木斯）有限公司增资7500万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增资完

毕，佳木斯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

（三）专项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公司承诺，该募投项目实施尚需投入的募投资金，公司以专项财务资助方式实施，具体约定条款如下：

1.资助金额：不超过6,062.58万元人民币；

2.资金用途：佳木斯公司异地建设项目，每次借款额度根据该项目具体资金需求确定；

3.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4.资助费用：根据资助金额和资助时间，按照双方协定的利率（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向佳木斯公司

收取资金使用费；

5.偿还方式：佳木斯公司以财务资助形式利用募集资金实施本公司上市募投项目，待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后，佳木斯公司以日常经营活动获得的资金将财务资助本金及利息偿还本公司，本公司将偿还本息

计入流动资金账户。

（四）审议程序

上述以增资及提供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事项业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

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财务资助风险防控措施

公司建立健全了财务内部控制制度，能够实施有效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资金安全。佳木斯公司是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五、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佳木斯公司增资及专项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事项之独立意

见

1、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佳木斯公司增资及专项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事项，为公司根

据佳木斯公司经营状况、股本结构特点而采取实施的募集资金投入方式，不涉及到关联交易，没有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综合考虑佳木斯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专项财务资助有偿原则等因素，一致认为使用募集资金对

佳木斯公司专项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之事项，有利于改善佳木斯公司资产结构，并有利于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推动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3、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佳木斯公司增资及专项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之事项。

六、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佳木

斯）有限公司增资及专项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的议案》，对上述事项进行审议并通过作出决议。

备查文件：

1、《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日

股票代码：002737� � �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15-014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哈尔滨葵花药业

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实施募集资金投入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 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1327�号

文《关于核准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本公司于 2014�年 12月30日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3,650�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36.53�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48,632,

750.00元，本公司已经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经此发行，本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46,000,000�

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及 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增加募集资金1.36亿元用于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披露,�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按轻重缓急顺序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万元）

（1） 五常葵花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扩产项目 18,935.53

（2） 重庆公司“退城入园”搬迁扩建项目 26,317.87

（3） 伊春公司扩产改造项目 11,123.65

（4） 佳木斯公司异地建设项目 13,562.58

（5） 唐山公司现代生物制药项目 25,562.35

（6） 研发中心项目 4,881.62

（7） 营销网络中心建设项目 10,905.90

（8） 补充流动资金 13,600.00

合 计 124,889.50

为了及时把握市场机遇，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以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先行用于上述项目的建设，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以募集资金对前期投入的该部分资金进行置换。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

投资需要，资金缺口将由公司自筹解决。

三、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实施募集资金投入之事项

公司上市募投项目中研发中心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葵花）

负责实施，此项目设计投资总额为4,881.62万元人民币。

（一）哈葵花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太湖北街8号

3. 法定代表人：关彦斌

4.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5.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100%。

6.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7. 经营范围：医药技术开发

8. 成立日期：2005年11月8日

9.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止，哈葵花的资产总额为8,427.22万元，负债总额为6,350.7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所有者权益为2,076.51万元，营业收入为300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57.53万元。

（二）增资事项概述

公司决定使用募集资金对哈葵花增资4,881.62万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增资完毕后，哈葵花注册资本

为7,881.62万元。

（三）审议程序

上述使用募集资金增资实施募集资金投入事项业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

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哈葵花增资实施募集资金投入事项之独立意见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哈葵花增资实施募集资金投入事项， 为公司根据哈葵花经营状况、股

本结构特点而采取实施的募集资金投入方式，不涉及到关联交易，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对哈葵花增资实施募集资金投入之事项。

五、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

公司增资实施募集资金投入的议案》，对上述事项进行审议并通过作出决议。

备查文件：

1、《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之独立意见》

4、《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日

股票代码：002737� � �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15-015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依据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总经理提名，并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聘任朱同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职务，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1.朱同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生，研究员级高级会计师，在职研究生学历，哈尔

滨工业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非执业会员。第五期全国会计领军

（企业类）人才（后备），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校外指导教师，哈尔滨商业大学MPACC指导

教师。黑龙江省先进会计工作者、黑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沈阳军区学雷锋银质奖章获得者。曾任大连陆军

学院教员，驻哈某部副团职财务助理员，岳华会计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审计师，黑龙江隆成会计师事务所总

经理，中国铁路物资哈尔滨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会计师，本公司财务中心总监。

2.�朱同明先生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3.�朱同明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

4.�朱同明先生不具有下列情形：

（一）《公司法》第 146�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二）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

（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五）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

见。

朱同明先生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备查文件：

1、《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议案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日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 ）作为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葵花药业”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事项进行了

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葵花药业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4]1327号）核准，公司公开发行3,6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发行价格36.53元/股，其中，网

下发行365万股，网上发行3,285�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3,334.5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124,863.275万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2014年12月23日到位，并已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4】第01670020号）。

二、关于葵花药业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项目备案

1

五常葵花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

液扩产项目

18,935.53

黑发改油化备案

[2010]109

号

黑发改油化函

[2013]582

号

2

重庆公司“退城入园”搬迁扩建项目

26,317.87

重庆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

（

312102C27340027499

）

3

伊春公司扩产改造项目

11,123.65

黑发改产业备案

[2010]118

号

黑发改油化函

[2013]582

号

4

佳木斯公司异地建设项目

13,562.58

黑发改产业备案

[2010]117

号

黑发改油化函

[2013]582

号

5

唐山公司现代生物制药项目

25,562.35

迁发改备字

[2010]106

号

迁发改备字

[2013]43

号

6

研发中心项目

4,881.62

黑发改产业备案

[2010]119

号

黑发改油化函

[2013]582

号

7

营销网络中心建设项目

10,905.90

黑发改高技备案

[2010]120

号

黑发改油化函

[2013]582

号

8

补充流动资金

13,600.00 --

合计

124,889.50 --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

行了前期投入。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事项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的《关于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报告的鉴证报告》（瑞华核字[2015]� 01670013号），截至2014年12月31日，自筹资金实际投资额62,621.74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可置换

金额

1

五常葵花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扩产项目

18,935.53 5,304.28

2

重庆公司“退城入园”搬迁扩建项目

26,317.87 16,598.97

3

伊春公司扩产改造项目

11,123.65 7,654.49

4

佳木斯公司异地建设项目

13,562.58 11,786.82

5

唐山公司现代生物制药项目

25,562.35 16,395.56

6

研发中心项目

4,881.62 4,881.62

7

营销网络中心建设项目

10,905.90

8

补充流动资金

13,600.00

合计 ———

124,889.50 62,621.74

公司拟通过对子公司增资及进行财务资助的方式实施募投项目， 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鉴证报告为依据，对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进行置换。

三、核查意见

葵花药业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其《招股说明书》披露并

承诺的募集资金计划用途，且上述募集资金使用行为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亦发表同意

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葵花药业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

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没有超过六个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东海证券同意葵花药业本次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保荐代表人：

魏庆泉 徐士锋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日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相关议案之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定，作为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

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之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之独立意见

截至 2014年12月31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可置换金额合计为人民币62,

621.74万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截至 2014�年12月31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瑞华核字【2015】 01670013号”《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公司决定用募集资金同等金额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62,621.74万元人民币。 公司本次

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62,621.74万元置换公司已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同等金额。

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及专项财务资助实施募

集资金投入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增资实施募集资金

投入的议案》、《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佳木斯）有限公司增资及专项财务资

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的议案》之独立意见

1、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上述全资子公司增资及专项财务资助不涉及到关联交易，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2、综合考虑上述涉及专项财务资助事项之公司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专项财务资助有偿原则等因素，

我们一致认为使用募集资金对上述涉及专项财务资助事项的公司进行专项财务资助实施募集资金投入之

事项，有利于改善上述公司资产结构，并有利于该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推动公司长期可持续

发展。

3、 一致同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专项财务资助实

施募集资金投入的各项议案。

三、对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相关议案之独立意见

朱同明先生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与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任职提名、审议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等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

职责要求，同意朱同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职务。

独立董事签字：

高学敏

赵连勤

常 虹

2015年 4月2日

关于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瑞华核字[2015]第01670013号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于2014年11月20日签署的《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

所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情况报告（以下简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 ）执行了鉴证工作。

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有关要求编制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这种责任包括设计、执行和维护

必要的内部控制，保证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以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发表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

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合理保证的鉴证工作涉

及实施鉴证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选择的鉴证程序取决于我们的职业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

导致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

计师考虑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 以设计恰当的鉴证程

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在我们的鉴证工作范围内，我们实施了解、询问、检查、重新

计算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工作程序。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证据是充分的、适当的，为发表鉴证结论提供了

基础。

我们认为，上述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要求编制。

本鉴证报告仅供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用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之参考目的，不得用作任何其它目的。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情况报告

（适用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公司）

一、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 201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1327号文 《关于核准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本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65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6.53元，股款以人民币

缴足，计人民币1,333,345,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共计人民币68,667,250.00元后，净募集资金共计人

民币1,264,677,750.00元， 上述资金于 2014�年12月23日到位， 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出具瑞华验字

[2014]第01670020号验资报告。扣除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16,045,000.00元后，净募集资金共计

人民币1,248,632,750.00元。

二、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于2014�年11月 20�日签署的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

（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本公司计划将募集资金分别用于五常葵花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扩产

项目、重庆公司“退城入园”搬迁扩建项目、伊春公司扩产改造项目、佳木斯公司异地建设项目、唐山公司现

代生物制药项目、研发中心项和营销网络中心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不足部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

根据《招股说明书》，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本公司将以自筹资金对上述募集资金项目先行投入，待

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上述先行投入的资金。截至2014�年12月 31�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计人民币 62,621.74万元，具体运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可置换金额

1

五常葵花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扩产

项目

18,935.53 5,304.28

2

重庆公司“退城入园”搬迁扩建项目

26,317.87 16,598.97

3

伊春公司扩产改造项目

11,123.65 7,654.49

4

佳木斯公司异地建设项目

13,562.58 11,786.82

5

唐山公司现代生物制药项目

25,562.35 16,395.56

6

研发中心项目

4,881.62 4,881.62

7

营销网络中心建设项目

10,905.90

8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3,600.00

合计 ———

124,889.50 62,621.74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经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要求编制本报告，所披露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截至 2014年12月

31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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